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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 
 

106 年 3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06 年 5 月 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6 年 5 月 9 日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13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3 月 26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5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7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0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精進並檢核課程規劃實施成效、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特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及「國

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 、第三條、第四條規定，訂定「國立嘉義

大學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結合本校教師專長、教學經驗及行政機制，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問題、增進專業素養及

教學識能，應成立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及教學專案了解小組。 

三、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組成及職掌： 

（一）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委員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由主

任委員推薦曾獲本校教學績優或熱心教學品質精進事務之教師、學界、業界、校友

及學生代表 三至六人組成 。委員均為無給職，由校長聘任，任期為一學年。另置

秘書一人，由教務處教學發展組組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行政業務。每學

期至少應召開一次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議。 

（二）規劃教學品質及成效精進之實質內容與機制，由教務處依行政體系形成具體實施方

案，委付相關權責單位、委員會或任務小組推動及執行。 

（三）對疑似損及學生受教權益且有明確跡象或具體事證及依據教師評鑑、教學意見調查

結果、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等情事，組成教學專案了解小組，進行了解、關懷、

輔導或評議等調查措施，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協助教師改善教學，並確保教師教

授權、尊嚴及名譽不受無故之損害。 

（四）評議教學專案了解小組及其委付相關權責單位處理之結果，必要時得依本校相關規

定及行政機制，送請 相關權責單位或委員會進行後續審議及處置。  

四、教學專案了解小組組成及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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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相關院、系所（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之委派代表五

至七人組成，並由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秘書協助相關行政業務。 

（二）與教學內容無關但損及學生受教權益，如遲到、早退、曠職等具有明確跡象或具體

事證之情事，由教學專案了解小組委付相關權責單位進行處理，處理程序包含察覺

期、輔導期及評核期等階段，以期協助具上開情事且事證明確之教師教學回歸常態，

處理結果並應提送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審議。 

（三）涉及教學內容且損及學生受教權益並有明確跡象或具體事證之情事，由教學專案了

解小組進行處理，處理程序包含察覺期、輔導期及評核期（含觀課）等階段，以期

協助具上開情事且事證明確之教師教學回歸常態，處理結果並應提送教學品質精進

委員會審議。 

五、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及教學專案了解小組應恪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確保教師教授權、

尊嚴及名譽不受無故損害之精神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審慎處理及評議。 

六、本校教師應配合教學專案了解小組及其委付相關權責單位之處理程序，以及教學品質精

進委員會之審議結果。 

七、本要點經 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